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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公司為求人事之健全，提高全體員工之工作效率，增進公司團結和諧，並保障員工之合法權益，特訂定本規則。
第二條　本公司從業人員除本公司章程、管理規章、組織規程另有規定外，均依本規則之規定辦理。
第三條　本規則所規定的，為本公司員工之任用、保證、服務、出勤及考勤、解職、考績、安全與保密、獎懲、訓練、福利等大綱。
第四條　本規則所謂之員工，係指依本規則第二章所規定之任用程序正式核定等職，在本公司從事實際工作，按月支薪之人員而言。
第五條　本公司組織內每一職位均設職位說明書，員工之任免、調遷、獎懲等事項，均以書面行之。

第二章　任用
第六條　各單位因業務之需要必須增補人員時，應提出申請表，經各店經理、部經理審核後，送人事課轉呈核定。缺員申請書格式由人事課另定之。
第七條　新進人員經甄試錄取後，由人事單位辦理試用申請。原則上試用三個月，期滿考核合格者，方得正式任用。但成績優良者，堪予正式任用或情況特殊者，得經總經理核淮縮短試用期間或免予試用。
第八條　試用人員如有品行不良或服務成績欠佳或無故曠職者，可立即予以解雇，試用不滿七日者，不給工資。
第九條　新進人員報到時，應向人事單位繳驗下列表件：
一、員工資料表。
二、最後服務單位離職證明。
三、身份證、退伍證件（限男性）及學歷證件。
四、扶養親屬申報表。
五、體格檢查表
六、二吋照片四張
七、全民健康保險移轉單
八、連帶保證書
九、其它認為必要之文件，如專業證照。
第十條　試用人員在試用期間中，暫核薪點，按月支薪。試用期滿考核合格者，由人事課擬定職等職級，呈總經理核定敘薪任用。
第十一條　員工之服務年資，自試用之日起計算。
第十二條　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任用。
一、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二、受禁治產宣告者。
三、吸食鴉片或其它毒品者。
四、侵奪公款受處有案者。
五、不勝任工作者。
六、曾受懲戒解雇者。
第十三條　員工之任用，除本身資格、學術、經驗及才能應與職等標準規定相符外，並應本專才專業適才適所之旨，為人與事之適切配合。
第十四條　員工一經任用，概以下表敘分職等。
	職等
	營業體系
	幕僚體系

	  16
	總經理
	

	  15
	副總經理
	

	  14
	事業部經理
	特別助理

	  13
	事業部副理
	協理

	  12
	區督導
	經理

	  11
	
	副理

	  10
	店經理
	課長

	  9
	店副理
	副課長

	  8
	餐廳經理(副理)
	高級專員

	  7
	行政主廚
	專員

	  6
	領班
	主辦

	  5
	廚師
	經辦

	  4
	服務員
	一級辦事員

	  3
	助理廚師(配膳員)
	二級辦事員

	  2
	服務生
	工讀生

	  1
	洗滌工
	


第十五條　本公司為培育人才或因業務上需要，除於特殊時機遷調員工之職務外，被遷調人員應於接到命令後七日內辦妥移交手續，就任新職。
第十六條　各部及各店主管得就其所管理範圍內，將所屬員工依其對工作之適任性、能力及任務需要時得實施單位內輪調。
第十七條　員工之升等考核每年辦理一次，八職等以下人員最終交由人事考評會議決核‧九職等以上人員最終交由人事評議委員會決核。

第三章　保證
第十八條　本公司員工所有上人員一律辦理保證手續。（參照附件一）
第十九條　保證人的資格必須是具有獨立經濟能力的成年公民。
第二十條　下列所述，不得擔任保證人。
　1.服務本公司員工。
　2.本人配偶、直系血親或同居共財親屬。
第二十一條　被保證人有下列情況之一者，保證人應負賠償及追繳責任，並願放棄先訴抗辯權。
一、營私舞弊或其它一切不法行為，致使本公司蒙受損失者。
二、侵占、挪用公款、公物或損壞公物者。
三、竊取機密技術資料或財物者。
四、虧欠帳款不清者。

第二十二條　保證人如欲中途退保，應以書面通知本公司，俟被保證人另覓妥保證人，辦妥新保證手續後，才能免除保証責任。
第二十三條　保證人有下列情況之一者，被保證人應立即通知本公司更換保證人。
　1.保證人死亡或犯罪者。
　2.保證人被宣告破產者。
　3.保證人的信用、財產有重大變動，因而無力保證者。
第二十四條　被保人離職三個月後，如無手續不清或虧欠公款等情況，即向保證人發還保證書。

第四章　服務
第二十五條　員工應遵守本企業一切規章及通告。
第二十六條　員工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盡忠職守，服從領導，不得有陽奉陰違或敷衍塞責的行為。並應時時注意自身儀容及服務態度。不營私舞弊，損害公司利益，若有違背公司規定之事實者，應即時反應公司。
二、不得經營或出資與本公司類似及職務上有關之事業或兼任其它公司之職務，但經人事評議委員會核准者不在此限。
三、應保守業務上一切機密，不得假借職權，貪污舞弊或以公司名義在外招謠撞騙。

四、員工負有參加公司指派的教育訓練課程、技術競賽及技術鑑定、專業證照等考試之義務，全體員工務須時常鍛練自己，激勵自己，以達到技術上精益求精，期能提高工作效率。
五、應彼此通力合作，和衷共濟，不得妄生意見、鬥毆、互相搭訕攀談，搬弄是非或其它擾亂秩序，妨礙風紀等情事。
六、應隨時保持現場之環境整潔與經營氣氛，並時時維持良好的服務品質。
七、客人的疑問與要求，應即時處理，如有未能克服之情形，立即告知主管協助處理。不可與客人發生爭執，遇有不正常之情事發生時，應適時與有關人員連絡。
八．應做好最佳服務品質，服務客人、認識客人、培養客戶關係替公司累積最大的經營資源。
九、各級主管及各級單位負責人務須注意本身涵養，領導所屬員工，同舟共濟，提高工作情緒，使部屬精神愉快，在心態上有工作即娛樂之感。
十、全體員工必須了解，惟有努力經營，提高品質，才能獲得改善及增進福利，以達到互助合作，勞資兩利之目的。

第五章  出勤及考勤
第二十七條　員工工作時間以八小時為原刖。
第二十八條　營業店得視該店營業情況自行訂定工作時間，呈報人事課核准，不受前述條款之限制。
第二十九條　員工值班表—由部門主管安排，公佈於各部門並送行政部一份備查
第三十條　用餐時間：(1)平時→上午：10:50，下午：16:50

                   (2)假日→上午：10:30，下午：16:50

第三十一條　員工接受公司指派參加教育訓練課程所花費的時間，視同工作時間，依考勤辦法處理。
第三十二條　員工因故不能上班時，應填寫「請假單」辦理請假手續，未依規定辦理請假手續或請假、續假未核準者，視為曠職。
第三十三條　員工請假之核准權限表
	職務
	一日之內
	二日之內
	三日之上

	主任、廚師等以下人員
	餐廳經理、主廚、課長
	店經理、經理
	總經理

	餐廳經理、主廚等以上人員
	上一層主管
	上二層主管
	總經理


第三十四條　八職等（含）以下員工上、下班均應打卡計時，不得托人打卡，否則以曠職一日論處。
第三十五條　員工因故未打卡時，得於次日下班前以「簽認單」覓具證人乙名簽認後，呈送部門主管核準，並交由人事單位核算出勤記錄，逾期以曠職半日論。
第三十六條　員工於辦公時間內因公暫離工作崗位應向直屬主管報告，因事外出時應照規定辦理外出手續，不得無故擅離工作崗位，否則以曠職論處。
第三十七條　主管離開職守—各級主管如因公必須離開辦公處所半日以上時，均須事先取得上級主管同意方得離開，否則以擅離職守論。
第三十八條　考勤督飭—各級主管對所屬人員之考核，應督飭嚴格執行，如有不照規定辦理或其他隱瞞矇騙情事，一經查明，應受連帶處份。
第三十九條　本公司基於營業需要，得經員工同意將原工作日與休假日對調。
第四十條　本公司因季節關係或換班準備或補充性之工作需在正常工作時間之外加班者，經員工同意後，得將工作時間延長。
第四十一條　男性員工每日延長工作時間以不超過三小時，每月延長總時間不超過四十六小時。女性員工每日延長工作時間以不超過二小時，每月延長總時間不超過二十四小時。惟七職等（含）以上人員不計加班，另以其它項目補貼。在正常交接班時間內不予計算加班。
第四十二條　經員工同意之加班，對未表示同意之員工，亦有拘束力；不能加班者提出正當理由及證明文件。
第四十三條　本公司於休息時間或休假日，經徵得員工同意後，得派員擔任值勤工作，其補休或相關事宜由主管核報後辦理之。

第四十四條　加班
（一）員工因特殊狀況或工作需要應自動延長工作時間。
（二）員工因業務之需要而加班，應在事前兩小時提出加班申請書，核准後才准加班，但臨時被指派加班者不在此限，但應於翌日上午補辦，否則不發給加班費。
（四）員工加班，視同工作時間，依考勤辦法處理。
（五）加班指派—員工於例假日或工作時間外因工作需要而被指派加班時，如無特殊理由，不得拒絕。
（六）加班統計月報表—各部門加班情形，應由人事部門按月統計表部門主管核閱。
第四十五條　每月無遲到、早退之記錄且無事假、病假、曠職者視為全勤，全勤獎金2000元。
  (1).當月遲到、早退累計三十分鐘內給予全勤獎金。
　(2).每月遲到、早退計三十一至六十分鐘者無全勤獎金。
　(3).每月遲到、早退計六十一至一百分鐘者:扣薪半日。
　(4).每月遲到、早退計一百分鐘（不含）以上：未請假者以曠職論，扣薪二日。
第四十六條　曠職
一、未經請假或假滿未經續假而擅自不到職者以曠職論。
二、委托或代人打卡或偽造出勤記錄者，一經查明屬實，雙方均以曠職一日論處。
三、員工曠職，每一日扣除二日薪津（薪資＋各類津貼）。
四、無故曠職兩日或全月累計無故曠職六日或一年曠職達十二日者，逕予解雇，不發給資遣費。
五、曠職所罰扣之款項，撥入福利金處理。
第四十七條　公休
一、各單位主管應在上月二十七日以前，編訂該單位員工本月輪休表，依職責相近可互相代理之員工，互予輪休。
二、各單位值勤編制，概以行政部所發佈之規定為依據
第四十八條　員工請假核薪之類別如下：
一、全薪假：包括婚假、喪假、工傷假、公假、路程假、產假（年資滿六個月以上）、特別休假等。員工行使本項假別不影響全勤之計算。
二、半薪假：包括補通傷病假（一年未超過30天者）、產假（年資未滿六個月者）。
三、無薪假：包括補通傷病假（一年超過30天者）、事價、留職停薪等。
第四十九條　給假
一、本公司員工請假，應填寫員工請假單，參照下表繳交相關證件辦理手續，給假裁決依權限劃分辦法處理。
	假別
	給假日數
	請假原因
	應繳證件
	說明

	公假
	所需日數
	1.兵役
2.證人、監護人之出庭
3.公司指派者
	有關證明文件
	1.軍事假逾十四日者，予以留職停薪
2.路程假：就竹縣(含)以南，苗栗縣以北給路程假半日。台中縣(含)以南及宜蘭縣、花蓮縣給路程假一日。台東縣及離島給路程假二日。其它地區不給


	假別
	給假日數
	請假原因
	應繳證件
	說明

	事假
	全年十四天
	1.因事需本人處理
2.因特殊原因上下班延誤三十分鐘以上者
	須事先向直屬主管請假
	1.一次不得超過三日。
2.逾規定日數，須經總經理核淮，否則以曠職論。

	未住院病傷假
	全年三十天
	因病、受傷必須治療及休養者
	須附公立或健保醫院診斷證明
	病假超過規定期限經以事假、特別休假抵充仍未痊癒，得申請留職停薪

	住院病傷假
	二年內不超過一年
	因重病、受傷需要住院或長期治療者
	須附公立或健保醫院診斷證明
	未住院病傷假與住院病傷假二年內不超過一年，住院病假期滿未能痊癒銷假者得申請留職停薪

	公傷假
	二年內不超過一年
	因執行公務受傷，但以勞保「因執行職務而受傷害審查準則」為依據
	1.部門主管簽證
2.健、勞保醫院證明
	所需日數依醫師證明核給，期滿未能銷假者，予以留職停薪或依有關法令處理

	婚假
	八日
	本人結婚
	喜帖或主管證明
	需一次連續申請

	喪假
	八日
	本人之父母、養父母及配偶喪亡
	訃文或死亡証明書
	得依當地民俗於二個月內分次申請

	
	六日

	本人之祖父母、子女、配偶之父母、養父母及祖父母喪亡
	
	

	
	三日
	本人之兄弟姐妹喪亡
	
	

	假別
	給假日數
	請假原因
	應繳證件
	說明

	產假

	八星期

	本人分娩
	出生證明
	1.產假期間之假日均合併計算
2.預產期前五天可預請產假

	
	四星期
	妊娠三個月以上因故流產
	醫師證明
	

	
	一日
	配偶分娩
	出生證明
	

	特別休假
	七日
十日
十四日
三十日以內
	
	需事先向直屬主管請假
	服務滿一年
服務滿三年
服務滿五年
服務滿十年，每增一年多一天，但以三十日為限



二、員工申請特別休假，應於二日前提出申請，並經權責主管核準之。

三、普通傷病假、工傷病假、事假、遲到、早退等之請假，皆以半小時為計算單位，未滿半小時者以半小時計，滿半小時而未滿一小時者以一小時計；其他各類假別皆以半日為計算單位，留職停薪則以一日為單位。

第六章　解職
第五十條　員工解職，分當然解雇、辭職、留職停薪、免職、資遣及退休等六種。
第五十一條　當然解雇
一、員工在職身故、身體殘廢，或心神喪失不堪任職者，為當然解雇。
二、當然解職之員工，薪資支領至當月底。
第五十二條　辭職
一、員工因病因事或其他原因自請辭去職務者為辭職，須以書面呈報核准。
二、辭職員工，薪資支領至離職日止。
第五十三條員工因故辭職時，依下列各款之規定：
1.正式任用三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於十日前預告公司。
2.正式任用一年以上三年未滿者，於二十日前預告公司。
3.正式任用三年以上，於三十日前預告公司。

4.員工未於預定時間提出辭職者，公司得不核準其辭職，並要求員工賠償公司因其離職所造成的損失。
第五十四條　留職停薪
一、職員有下列情況者，得依留職停薪辦理。
二、留職停薪期以三個月為限，但經公司總經理特准者除外。
三、留職停薪期間年資不計。
四、留職停薪期滿後未辦理續職者，視為離職。
五、員工於留職停薪期間擅就他職經查明屬實，予以免職‧
第五十五條　免職
一、員工違反本公司規章，情節重大者，或因犯罪由法院判決確定者‧得予以免職‧
二、受免職之員工，薪資支領至其離職日止。
第五十六條　資遣
一.本公司為整飭人事或緊縮業務及其它原因，必要時得將員工資遣之。
二.員工資遣，通知日期如下：
　1.在公司服務三個月以上未滿一年者，於十日前通知。
　2.在公司服務一年以上未滿三年者，於二十日前通知。
　3.在公司服務滿三年以上者，於三十日前通知。
三.員工接到資遣通知後，為另謀工作，可於工作時間請假外出，但每週不得超過二日，請假期間薪資照給。如未能依照前項規定通知而即時停止任用者，依前項規定預告期間薪資照給。如經預告，發給預告薪資。
四.員工資遣，依下列規定發給資遣費：
　1.在公司服務每滿一年者，發給相當於一個月平均本薪的資遣費。
　2.剩餘月數，或工作未滿一年者，以比例給與，未滿一個月之日數以一個月計。
五.員工因受懲罰而免職，或自行辭職者，不以資遣論
第五十七條　退休
員工退休，依勞工基準法勞工退休規則及有關規定辦理(辦法另定)。

第七章 安全與保密
第五十八條  員工應服從公司指示，確實執行安全與保密事項，若有違背，嚴以議處，且保密之義務並不因員工離職而消滅，公司仍保有追訴的權利。
第五十九條  公司發生緊急事故或發覺有危險事項將之發生，應緊急處理.並連絡有關人員或主管臨場處理，受其指揮。
第六十條  員工應恪守本公司業務機密，隨時提高警覺，更不得接受有關人士饋贈，洩漏公司機密。



第八章 考績
第六十一條　每年一月舉辦年度考績，依其考績決定薪級，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參加考績或按比例計算。
一.留職停薪或新進人員在該年度工作未滿三個月者。若滿三個月而未滿一年者，考績之薪級以比例計算。
二.在考績年度內除公假、公傷假及特別休假外，請假日數累績已達十五日以上者。
第六十二條　考績等次與晉級之關連如下：
一.特等：晉薪四級.

二.優等：晉薪三級.

三.甲等：晉薪二級.

四.乙等：晉薪一級.

五.丙等：不予晉級‧
六.丁等：予以降級，連續二年者予以免職。
　前項列特、優、甲等人員如晉至本職等最高級而無級可晉或雖有餘級可晉，但其可晉級數不及考績應晉級數時，對其無級可晉之部份級數，改發相對獎金‧
第六十三條　凡有下列情事者，其考績不得列入優等：
一.在考績年度內曾受記過以上處分未依規定抵銷者。
二.請假超過規定時數者。
三.遲到早退全年累積達二十四次（含）以上者。
四.曠職全年累積達二日（含）以上者。
第六十四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其考績不得列入甲等：
一、在考績年度內曾受記過以上之處分未依規定抵消者。
二、請假超過規定期限者。
三、遲到早退全年累計達二十四次（含）以上者。
四、曠職全年累計達二日（含）以上者。
第六十五條　員工在考績年度所受功過，於年度考績併計其成績，以核定考績等次，但在考績年度內曾受記大過之處分未依規定抵銷者，不得晉級。
第六十六條　「員工考核辦法」由人事課擬訂，經人事評議委員會審核通過後實施之。

第九章 獎懲
第六十七條　員工之獎勵，依績效大小，採用下列方法之一，或併用二種以上之方法行之。
一、獎狀：頒發獎狀以資表彰
二、獎金：給與一次獎金
三、加分：分為嘉獎、記功及記大功三種，嘉獎三次等於記功一次，記功三次等於記大功一次。
四、晉級：晉升薪級，最多以四級為限。
五、其它適當之獎勵方法。

第六十八條　員工有下列情事之一者，酌與獎勵：
一.對業務之改進提出具體建議，經採納實施結果，著有成效者。
二.發明或改良各項設備、技術及其它業務有關事項，經確認對本公司有貢獻者。
三.誠實服務，工作效率超群，堪為全公司之楷模者。
四.防患災害於未然，或遇非常事態臨機應變，處置得當者。
五.對於舞弊或危害本公司權益之事件，能於事前檢舉或防止，使本公司得免受損失或減少損失者。
六.冒險救護同仁者。
七.在困難環境中，達成任務者。
八.對國家或社會有特殊功勞因而提高本公司聲譽者。
九.有其它堪與獎勵之功績者。
第六十九條　員工懲誡，依情節輕重以下列方法之一者，或並用二種以上之方法行之。
一.減發獎金：酌減或削除獎金。
二.扣    分：分為申誡、記過及記大過三種，申誡三次等於記過一次，記過三次等於記大過一次。
三.降    級：降低薪級，最多以降四級為限。
四.授意辭職：授意以自動辭職解雇之。
五.免    職：不支給退職金而予即時解雇。

第七十條　員工有下列情事之一者，適用前條一至三款為減發獎金、扣分或降級之處分。
一.違反本公司各種章則通告者。
二.有不良嗜好或行為不檢而失其為本公司員工之體面者。
三.頹廢不振，工作遲緩，辦事不力或廢弛職務者。
四.一年內遲到早退達四十八次以上者。
五.連續曠職三日或一年內曠職達七日以上者。
六.對加班人員之實際加班時間為不實之簽註者。
七.因職務怠慢或重大過失，致使工作場所之機械設備、生財設備毀損或遺失者。
八.擅離職所或因疏忽而發生事故，致在業務上引起重大障礙者。
九.故意或重大過失而使公司蒙受損害者。
十.無正當理由反抗職務上之指示、命令或作越權專斷之行為者。
十一.利用職務上之便利，從事不當行為者。
十二.惡意攻訐滋事或對他人施加侮辱者。
十三.故意仿礙他人工作者。
十四.擾亂工作場所秩序、風紀和安寧。
十五.瀆職、失職和利用公司名義在外招謠撞騙者。
十六.其它與前列各款相當程度之劣行者。

前項各款之情節特別重大者，得為授意辭職或免職之處分。
第七十一條　員工有下列情事之一者，適用第四十六條第四或第五款為授意辭職或免職之處分。
一.對他人施暴或脅迫情節重大者。
二.偽造學歷證件或以其它詐術進公司者。
三.故意洩漏本公司重大業務機密或有洩漏之明顯企圖者。
四.在外行為不端，受有期徒刑二個月以上判決而無緩刑或易科罰金之宣告者。
五.挪用公款，營私舞弊或縱容他人有同樣行為者。
六.有煽動怠工或罷工之具體事實者。
七.一年內被記大過三次或屢次被懲誡仍無悔改之誠意者。
八.連續曠職三日以上者。
九.在外兼營或受雇與本公司類似之事業者。
十.其它與前項各款相當程度之劣行者。
第七十二條　員工平時功過，於年度考績時，予以增減其總分數。
一.嘉獎或申誡一次者，分別增減其總分數二分。
二.記功或記過一次者，分別增減其總分數六分。
三.記大功或記大過一次者，分別增減其總分數十八分。
但增加之分數，以滿分為限。

第七十三條　員工之獎懲除受意辭職及免職外，全年度功過相等，得互相抵銷。
第七十四條　八職等（含）以下員工之獎懲案件，交付人事考評會議審議決定之；九職等（含）以上員工之獎懲案件，交付人事評議委員會審議決定之。

第十章　教育訓練
第七十五條　本公司為陶冶員工品德，提高其素質及工作效率，得舉辦各種教育訓練，被指定參加員工，非有特殊原因，不得拒絕參加。
第七十六條　員工教育訓練分為：
一.職前訓練：新進人員應實施職前訓練，由教育訓練中心統籌辦理，內容為。
　1.公司簡介及人事管理規則的講解。
　2.業務特性、作業規定及工作要求說明。
　3.指定資深及專業人員輔導作業。
二.在職訓練：員工應不斷研究學習本職技能、相互砥礪，各級主管尤應相機施教，以求精進。
三.專業訓練：視業務需要，遴選優秀幹部至教育訓練中心或各職業訓練機構相關班次，接受專業訓練；或邀請專家學者來本公司作系列專題演講，以增進本職學術技能，使利於任務的完成

第十一章　員工福利
第七十七條　本公司為安定員工生活，增進員工福利，特設立員工福利委員會，辦理員工福利事宜。(組織規章及辦法另定)

第七十八條　本公司於年度終了時結算，如有盈餘，得發給員工年終獎金。

第十二章　附則
第七十九條　本員工管理規則經總經理核準後公佈施行，修訂時亦同。
＜附件一＞
保證書
茲保證ˍˍˍˍ省（市）ˍˍˍ縣（市）人ˍˍˍˍˍˍ，現年ˍˍ歲，今後工作於貴ˍˍˍˍˍˍˍˍˍˍ公司，擔任ˍˍˍˍ職務，在任職期間內絕對遵守公司規章辦法誠實盡職。如有思想不正、品性不端或盜竊公款等非法行為，保證人願負完全責任。為鄭重起見，特立此保證書為憑。
　　　　　　　　　此致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公司存照
保證人
　姓名：　　　　　　　　　　服務單位：
　住址：　　　　　　　　　　電話：
　身份證字號：　　　　　　　與被保人關係：
　簽章：
被保人
　姓名：　　　　　　　　　　
　住址：
　身份證字號：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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